
变更保险受益人被拒

2023 年 10 月 26 日， 万女士

在上海向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人保公司”）

投保终身寿险， 投保人及被保险人

均为万女士本人， 身故保险金受益

人为被保险人身故时生存的配偶、

父母、 子女。 基本保险金额为

94.535 万元， 保费 35 万元， 交费

期 3 年， 保险期限为终身。

投保后， 万女士出于公益目

的， 本想将保单的身故保险金捐赠

给红十字会。 考虑到红十字会在保

单理赔时将会遇到各种实际困难，

慎重考虑后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

嘱， 改由北京和谐继承服务中心作

为受遗赠人和遗产管理人向人保公

司申领保险金后， 扣除相应的报酬

和其他费用后， 将保险金的剩余金

额捐赠给红十字会。

但是， 北京和谐继承服务中心

指派工作人员与人保公司上海市分

公司的工作人员沟通变更受益人被

拒； 万女士委托律师两次发律师函

要求变更保险受益人未果。

考虑到涉案保险合同的盖章及

接收保险费主体为人保公司， 保险

的实际履约主体为该公司的上海分

公司， 2024 年 8 月， 万女士以原

告身份， 以人保公司、 人保公司上

海市分公司为共同被告， 向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法院判

令被告限期将涉案保单的身故保险

金受益人变更为北京和谐继承服务

中心。

法院判决： 支持变更

庭审中， “法人能否成为寿险

受益人” 成为争议核心， 双方围绕

法律适用、 合同条款等内容展开辩

论。

人保公司指出， 案涉保险合同

条款已隐含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应为

自然人的限定。 从合同文本结构、

语义解释及逻辑功能出发， 案涉合

同通常情况下并不支持法人直接作

为受益人， 保险公司据此作出的拒

绝行为， 属于正常履行合同之义

务。

审理中， 双方经法官询问后确

认： 现行法律、 法规并未禁止法人

作为受益人。

法院认为， 一方面， 法律并未

限定受益人为自然人为主体， 任何

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以成

为受益人。

另一方面， 指定受益人的权利

属于被保险人。 万女士作为被保险

人有权指定受益人， 任何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以成为万女士

指定的受益人。

据此， 法院判令人保上海分公

司在判决生效后限期将保单的身故

受益人变更为北京和谐继承服务中

心。

目前， 该判决已生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婚姻家庭

法研究所所长、 博士生导师、 《民

法典》 立法专家龙翼飞在本案判决

后作出评价。

龙翼飞认为， 本案审理活动中

系统运用了 《民法典 》 和 《保险

法》 的自愿原则、 平等原则、 公平

原则、 诚信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

准确实施了 《民法典 》 和 《保险

法》 的相关规定。 本案的司法裁判

结果实现了 《保险法》 确立的被保

险人利益最大化宗旨， 引导了类案

的公平正义裁判， 树立了对保险法

律关系当事人合法权益给予司法保

护的权威。

龙翼飞认为， 本案的司法审判

法律效果突出，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了 《民法典》 确立的遗产管理人制

度， 推动了该制度的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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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丁勇 鲍涵 记者 徐荔

商事审判的案牍里，藏着

太多法理与情理的角力，有时

是密密麻麻的合同条款，有时

是当事人红着眼眶的坚持

……当“入土为安”的习俗，撞

上保险公司的死因鉴定申请，

让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法

官真切体会到：司法不仅要辨

法析理，更要懂人间烟火。

被保险人去世，家属索

赔碰壁

这是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被保险人突发疾病去世， 家属按民

族风俗土葬后，向保险公司索赔，却

碰了壁。

开庭时， 原告方来的是一位裹

着土家族头巾的妇女， 身后跟着几

位面色凝重的亲属。庭前沟通时，原

告代理律师叹着气补充：“土葬是老

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入土为安’在

他们心里比啥都重。 ”

保险公司作为专业金融机构，

事先拟定的理赔条款多具系统性、

格式性和复杂性， 导致双方诉讼能

力强弱分化。 果然，开庭时，被告保

险公司代理人拿出了抗辩理由：《死

亡医学证明书》 写着“急性心肌梗

死”，出院报告却注明“急性心肌梗

死（猝死型）可能性大”，公司强调

“必须尸检才能确定真实死因，否则

原告得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话音刚落，原告席上炸开了锅，

那位妇女猛地站起来：“掘土验尸？

那是要戳我们心窝子啊！人都埋了，

怎能再遭这份罪？”情绪激动的亲属

们也纷纷表示“坏了规矩”……一边

是白纸黑字的合同约定， 一边是刻

进骨子里的民俗与情感。

守护公序良俗，公司按

约理赔

法律从不是冰冷条文， 鉴定争

议更不能硬碾公序良俗。于是，法官

将焦点锁在两问： 死因鉴定能不能

启动？ 事实认定该依什么标准？

刑事案子里， 尸检是查清真相

的关键， 受害者家属往往盼着通过

鉴定讨个说法。可民事纠纷不同，尤

其是人身保险案件， 死因鉴定说到

底是为了厘清赔偿责任。若为“个案

事实”， 硬要掘开已安葬的棺材，不

仅会再次撕裂家属的伤口， 更可能

触碰民族情感红线。

“公序良俗”，不只是判断民事

行为效力的标尺， 更是衡量程序正

当性的准绳。因此，无法启动死因鉴

定， 根源在于优先选择公序良俗价

值。 既然土葬是合法且符合民族习

俗的选择，家属拒绝尸检绝非“妨碍

举证”。

被告认为“不尸检就属于举证

不能”，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及相关司

法解释明确，举证责任分配要看“是

否具备鉴定条件”。

法官分析，该案中，不是家属故

意阻挠， 而是鉴定本身违背公序良

俗，无正当性可言。 那么，就得回归

现有证据：医院死亡证明、出院记录，

结合病史、抢救记录，已形成完整证据

链，符合“高度盖然性”标准———“急性

心肌梗死”是真实死因的可能性极大。

而该案的调解点就在于受益人保

险求偿权的尽速实现与保险人减损、

挽损抗辩的有效契合。于是，法官先行

找到保险公司代理人沟通：“你们卖保

险时承诺‘必定理赔’，就得考虑到投

保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可能有偏差。

现在家属的处境摆在这里，硬要尸检，

即便赢了官司，但输了人心，值得吗？”

接着， 法官又向原告耐心解释：

“保险公司不是故意刁难，他们也有核

实风险的责任。咱们按风俗办事没错，

但也得给对方一个台阶， 毕竟理赔款

早一天到账， 日子就能早一天稳下

来。 ”

在释法说理后， 双方当事人在法

院主持下达成了相应的调解方案，保

险公司最终基于证据的“高度盖然

性”，作出了让步，同意按约理赔。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但这道防线不该是冷冰

冰的铜墙铁壁，而应像春天的屋檐，既

能遮风挡雨，又能漏下阳光。就像这起

案子，尊重“入土为安”的习俗是文明，

依据证据规则裁判是法治， 而让两者

在调解中找到平衡点， 这或许就是司

法文化的“信、达、雅”。

扎根基层的法官们， 手里握着的

不只是法槌， 更揣着一份对世道人心

的体察。就像小说《剑来》里写的那样，

“胸中一点浩然气，何处不是倒悬山。”

只要心里装着对公平的执着、 对人情

的体谅，再难的纠纷，再绕的迷局，终

能在法理与情理的交汇处，找到属于

它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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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琳

家住上海的万女士为实现公益意愿， 将保单身故受益

人变更为法人机构， 却被保险公司以“法人不能作为寿险

受益人” 为由拒绝变更。 近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

“槌” 定音， 认定被保险人有权将保单身故受益人变更为法

人机构。 该判决首次以司法形式明确： 我国法律未禁止法

人成为人身保险的受益人， 保险公司以“受益人限于自然

人” 为由拒绝变更的行为缺乏依据。

说法>>>

专家说法>>>


